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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年八月三日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該部各單位（司、會、室）間之職務調任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簡任第十一職等非主管以下雇員以上人員，除得不實施

職務輪調者外，凡合

　　於左列各款條件者，均應實施職務輪調：

　　（１）年齡：簡任人員及科長職務人員未滿六十歲者，薦任非主管

以下人

　　　　　員未滿五十五歲者。

　　（２）服務年資：

　　　　　１簡任第十至第十一職等非主管人員，在同一單位簡任職務

連續滿

　　　　　　三年。

　　　　　２科長：在同一單位任科長職務連續滿三年。

　　　　　３薦任非主管人員：在同一單位任薦任職務連續滿三年。

　　　　　４委任人員：在同一單位任委任職務連續滿三年。

　　　　　５雇員：在同一單位任雇員工作連續滿三年。

　　（３）每次輪調人數以本部合於輪調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，但依前

述規定

　　　　　服務年資超過五年者一律輪調。

　　（４）合於輪調條件自願調離原單位者，得優先考慮。

　　（５）職務輪調每年一月間辦理一次，職務輪調條件之認定以前一

年十二

　　　　　月三十一日為準。

４．不列入輪調之職務:包括「辦理機要工作人員」、「會計人員」、「統計人

員」、「政

　　風人員」、「資訊處理人員」等五種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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